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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 

1. 裁判委員會是總會執行委員會轄下組織。 

2. 裁判委員會組成 

(1)   主任委員由現屆總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委員互選分工產生，任期兩年。 

(2)   委員由主任委員提名並經總會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任期兩年。 

3. 裁判委員會職權 

(1) 永遠榮譽顧問：麥伯明 

(2) 主任委員：馮達漢 

- 統籌委員會工作。 

- 建議委員會興革事項。 

- 出席總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3) 執行幹事：劉卓輝 

- 裁判培訓及編排(國際及本港)。 

- 等級評定及晉升考核。 

- 「規則」編譯。 

- 管理及執行日常會務。 

- 議定每年度「溫故知新研討會」程序、主持相關活動及會議。 

- 每年度總會周年大會聯署向總會執行委員會提交工作報告。 

(4) 委員 

王  鏗、胡幼玲、陳國宏、劉卓輝、楊英偉、陳美鳳、何明達、鄭繼昭、陳浩鳴、

蘇家翔及比賽小組召集人(如有需要) 

- 審批裁判員註冊。 

- 評定裁判等級、審定新年度裁判等級。 

- 提名各級別裁判參加國際籃球聯會(FIBA)主辦之培訓計劃，但須經總會執行委

員會通過。 

- 審批外借「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裁判名單。 

- 建議委員會興革事項。 

- 可因應工作需要提名小組成員組成工作小組，小組召集人須為委員會委員。 

- 審理裁判員違反「工作守則」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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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務委員 

 馮達漢、劉卓輝、楊英偉、陳美鳳、蘇家翔 

- 管理日常會務。 

- 提名裁判員、監督委員、記錄台職員擔任國際賽事裁判工作，並提交裁判委員

會審議、總會執行委員會通過。 

- 處理突發事項。 

4. 工作小組 

(1) 技術訓練小組 

      劉卓輝(召集人)、陳美鳳、劉淑怡、何明達、鄭繼昭、陳浩鳴、蘇家翔 

可邀請資深裁判協助小組工作。 

- 舉辦「規則課程」、「裁判培訓課程」、接辦社團機構「裁判講座」(非公開性質)。 

- 主持「溫故知新研討會」、「專題技術研討會」、組織主講導師。 

(2) 3x3 比賽小組 

     何明達(顧問)、陳浩鳴(召集人)、許宙天、關穎嘉 

- 培訓 3x3 裁判員。 

- 提名執法國際 3x3 比賽裁判員，但須經總會執行委員會及裁判委員會通過。 

- 接辦社團機構「3x3 裁判講座」(非公開性質)。 

(3) 輪椅籃球小組 

鄭繼昭(召集人)、蘇家翔、龍志暉、許宣安 

- 培訓輪椅籃球裁判員。 

- 與「編排小組」協商編排輪椅籃球裁判員(本港)。提名執法國際賽須經總會執行

委員會及裁判委員會通過。 

- 得邀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協助小組工作，派員出席該

會會議(若需要)。 

(4) 裁判員等級評定及晉升考核小組 

 楊英偉(召集人)、王  鏗、陳國宏、陳美鳳 

可邀請資深裁判協助小組工作。 

- 審查裁判員晉升考核申請。 

- 編排導師臨場執法(總會球賽)考核、評定等級，並提交裁判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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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小組 

陳浩鳴(召集人)、鄭繼昭、劉淑怡、白榮耀、胡詩雅 

- 網上發佈現行「國際籃球規則」、「國際 3x3 籃球規則」、「國際籃球規則官方解

釋」。 

- 根據 FIBA 公佈，發佈及編譯「規則」修訂條文。 

- 網上介紹裁判委員會活動(若需要)。 

(6) 裁判員及記錄台職員編排小組（簡稱「編排小組」）、「會員註冊組」 

總會秘書處：蔡明熔 

委員：蘇家翔 

- 編排康文署、總會及接辦社團機構主辦球賽裁判工作，並須跟進臨時調動安排。 

- 與「輪椅籃球小組」協商編排輪椅籃球裁判。 

- 編排在港舉行之埠際賽、國際賽(FIBA 主辦除外)之裁判員及記錄台職員(須與執

行幹事協商編排)。 

- 辦理裁判員註冊事項。 

- 派發裁判員服裝。 

- 收發裁判員車馬費。 

- 保管文件檔案。 

- 統計每年度執法球賽場數，包括社團機構球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球賽(向

該會取數據)。 

- 協助總會總幹事辦理贊助商贊助本會裁判服裝等事項。 

(7) 外借「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裁判小組 

  陳美鳳(召集人)、楊英偉、蔡金盛、施騰皓 

- 提名外借名單，但須提交裁判委員會審議通過。 

- 主持「外借裁判員執法研討會」(每年度中國香港學體會「溫故知新」會前召開)。 

(8) 康樂聯誼小組 

胡幼玲(召集人)、龍志暉、楊英偉 

- 舉辦裁判員康樂聯誼活動或聚餐活動。 

5. 裁判委員會永遠名譽會員 

    「香港籃球裁判會 1947-1994」 

6. 根據總會章程規定，總會主席、副主席、總幹事、裁判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執行幹事、總

會職員(若需要)均可出席委員會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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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冊規定 

1. 每年 7 - 8 月辦理新年度裁判員註冊，填寫註冊表、健康申報表、裁判「工作守則」同意

書、出示醫生發出之“身體健康證明書”、繳交註冊費港幣肆佰元正。9 月通知結果，

若未獲接納註冊則發還註冊費。 

2. 經「裁判培訓深造課程」導師提名獲延續實習(執法總會球賽)之學員，實習結束後得向總

會申請新年度註冊，若獲接納即成為總會「三級裁判」。延續實習期繳交登記費港幣貳佰

元正(參閱三「工作守則」第 5 項) 。 

3. 年齡限制： 

(1) 裁判員執法年齡至 75 歲止(以實際年齡計算)。 

(2) 從 2025-2027(年度)起，連續執法 20 年或以上之各級別裁判員退役後，可申請擔任男

子甲一組、男子甲二組、女子甲組賽事或總會在港主辦之國際賽事「監督委員」。及

年齡 73-75 歲(以實際年齡計算)之退役裁判員，得由裁判委員會提名擔任男子甲一

組、男子甲二組、女子甲組、男女子乙組或規定組別賽事的三人裁判制執法。但須

參加該年度之溫故知新(體能測驗須達標準) 及專題技術研討會，並須出示醫生發出

之“身體健康證明書”。 

4. 附加說明： 

(1) 每年度必須參加總會主辦之「溫故知新研討會」，體能須達標準(本港)。 

(2) 若連續 2 次缺席「溫故知新研討會」、連續 2 次體能測驗未達標準(本港)，則由裁判

委員會決定是否接納其新年度註冊。 

(3) 每年度須擔任裁判或/及記錄台工作最少 60 場，若申請暫停執法六個月或以上，則

停止編排其該年度餘下時間的裁判工作。若暫停執法一年或以上，則必須參加「溫

故知新研討會」，體能須達標準(本港)，才得辦理新年度註冊。 

(4) 外地移居本港並持有香港身份證，及原居地裁判資格證明之人士，可於每年註冊月

份內向總會申請註冊。申請者須參予規則筆試、臨場考核、體能測驗，並符合相關

規定辦理註册手續後，方得成為總會註冊裁判員，並由「裁判員等級評定及晉升考

核小組」評定其裁判等級(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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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判員及記錄台職員工作守則  

─ 前言 ─ 

1. 裁判員應是品德誠信、中立公正、作風正派的球場上仲裁者。 

2. 通識規則及規則精神與原意，並依據規則“合理運用裁判法”作出有利比賽的宣判(規則

第 47 條)。 

3. “任何一名裁判有權在其職責範圍內作出判決，但無權否決或質疑其他裁判的判決”   

(規則第 47 條)。緊記“二人裁判”或“三人裁判”執法，均是“一個執法團隊”。 

4. 與球員一樣具運動家風度及遵守體育精神，溝通時相互尊重、態度坦誠。 

5. 具穩定的良好的心理質素至為重要，不要把個人及外來因素影響執法。比賽結束勝負已

分，勝負與裁判因素無關。 

6. “服務為本”，具責任感，使比賽順利完成。 

7. 國際籃球聯會(FIBA)呼籲裁判員：具好的品質、好的人格、做一個好的裁判員。 

1. 不得擔任非「編排小組」的裁判工作。擔任在職機構主辦的球賽(非公開性質)則例外，但

事前須向「編排小組」備案，執法時不得穿著總會制服。 

2. 不得擅自更改「編排小組」編定的裁判。若無暇執法，須於賽前 48 小時通知「編排小組」。 

3. 比賽開始前 10-20 分鐘抵達球場(除非有特別規定)，不得遲到(超過 10 分鐘作缺席論)或早

退離場。 

4. 裁判員參加有關籃球運動之公開活動，事前須以書面向裁判委員會申報批准後方得進行。 

5. 執法 5 人制比賽，必須穿著總會規定服裝，包括裁判衣、黑色長褲、黑色球鞋及襪等(室

內球場)。若室外球場，由「編排小組」另作規定，如穿著黑色短褲、白色球鞋及襪；另

執法 3 人制比賽(3x3)，則必須穿著總會規定服裝，包括裁判衣、黑色短褲、黑色籃球鞋及

襪等。 

6. 比賽中發生： 

(1) 「取消比賽資格犯規」(“D”)、 

(2) 球員被判 2 次「技術犯規」(2 次“T”)、 

(3) 球員被判 2 次「違反運動道德犯規」(2 次“U”)、 

(4) 球員被判 1 次「技術犯規」加 1 次「違反運動道德犯規」(1 次“T”+ 1 次“U”)、 

(5) 球隊職球員嚴重“違反運動道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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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及第(5)項按規則執行罰則外，當值裁判及記錄台職員須於 24 小時內聯署以書面報

告裁判委員會執行幹事(行政事務)。 

第(2)、(3)、(4)項則由主裁判致電「編排小組」備案。 

7. 球賽主辦單位在比賽章程上有“特別規定”時(只限於事務性質事項，「編排小組」會作提

示)，則按“特別規定”執行。 

8. 繳付裁判工作車馬費 10％作為總會行政費，「實習裁判」可免繳交。 

(1) 在一個比賽時段內，只執法一場比賽或記錄台工作，可免繳交。 

(2) 延續實習期之「實習裁判員」領取 50％車馬費。 

(3) 年齡 68 歲或以上(以實際年齡計算)之裁判員或記錄台職員，可免繳交。 

9. 注意事項 

(1) 若因天氣影響球賽是否舉行，請於比賽前 2 小時致電「編排小組」或球賽主辦單位

查詢。 

(2) 值場裁判須於比賽翌日將比賽結果或裁判員臨時調動致電「編排小組」。 

(3) 值場裁判須提請當值人員填寫簽到表(若需要)。 

(4) 若發生爭議事件，主裁判須聯同球賽當值人員商議後決定後續情況。 

(5) 若裁判員及記錄台工作人員少於 2 人(或不足法定人數)到場時，則宣布球賽改期。若是

甲組賽事(包括男子甲一、男子甲二、女子甲組)、埠際賽、國際賽則由總會職員決定之。

若是社團機構球賽，則與主辦單位負責人商議決定之。 

 

四、等級評定、晉升規定 

1. 「實習學員裁判」：即「裁判培訓深造課程」導師提名參加為期 3 個月實習(總會球賽)的

裁判員。 

2. 「實習裁判」：即經裁判委員會通過延續實習期至該年度結束及「裁判等級評定及晉升考

核小組」考核(執法總會球賽)的裁判員。 

3. 「三級裁判」：即「實習裁判」實習期結束後，在新年度向總會申請註冊被接納，則自動

晉升為「三級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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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級裁判」晉升「二級裁判」規定 

基本規定： 

(1) 必須參加每年度之「溫故知新研討會」。 

(2) 體能測驗須達標準(本港)。 

(3) 每年度擔任裁判或/及記錄台工作最少 60 場。 

 

特別規定： 

參加晉升考核前須連續執法 2 年或以上。 

符合以上規定，方得申請晉升考核。 

5. 「二級裁判」晉升「一級裁判」規定 

基本規定： 

(1) 必須參加每年度之「溫故知新研討會」。 

(2) 體能測驗須達標準(本港)。 

(3) 每年度擔任裁判或/及記錄台工作最少 60 場。 

 

特別規定： 

參加晉升考核前須連續執法 1 年或以上。 

符合以上規定，方得申請晉升考核。 

6. 連續執法 20 年或以上、年齡 45 歲或以上(實際年齡計算)之「二級裁判」，經裁判委員會

提名，得自動晉升為「一級裁判」。 

7. 國際裁判 

(1) 「FIBA 國際裁判」(5 人制) 

A. 年齡 35 歲或以下之各級別裁判員。 

B. 參加晉升考核前須連續 2 年執法本港高級組賽事(包括男子甲一組、男子甲二

組、女子甲組)。 

C. 通識規則與裁判法、具有英語溝通能力、體能須達標準(國際)，得申請參加國際

籃球聯會 FIBA 主辦之「國際裁判」培訓計劃，但須經裁判委員會批准及總會執

行委員會通過。若通過考試，即成為「FIBA 國際裁判」。 

(2) 「3x3 國際裁判」 

A. 年齡 21 至 40 歲之各級別裁判員。 

B. 參加晉升考核前須至少連續 2 年執法不少於 5 個以「二人裁判制」執法之本港

3x3 賽事，該賽事必須為「國際籃球聯會認可(FIBA Endorsed)」之比賽。 

C. 通識 3x3 規則與裁判法、具有良好英語溝通能力，得申請參加國際籃球聯會(FIBA)

主辦之「裁判課程(FIBA 3x3 Referee Course)」，但須經裁判委員會批准及總會執

行委員會通過。若通過課程考核，即成為「3x3 國際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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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輪椅籃球國際裁判」 

A. 年齡 40 歲或以下之各級別裁判員。 

B. 具備 2 年輪椅籃球之執法經驗。 

C. 通識輪椅籃球規則與裁判法、具有英語溝通能力、體能須達標準(國際)，得申請

參加國際輪椅籃球協會主辦之考試，但須經裁判委員會批准及總會執行委員會

通過。若通過考試，即成為國際輪椅籃球協會之「亞太區裁判」。 

8. 「國際監督」委員 

年齡 55 歲或以下之各級別裁判員，通識規則與裁判法、具有英語溝通能力，得申請參加

國際籃球聯會 FIBA 主辦之「國際監督」委員考試，但須經裁判委員會批准及總會執行委

員會通過。若通過考試，即成為「國際監督」委員，但須放棄「國際裁判」資格(若有)。 

 

 

五、獎懲規定 

1. 連續執法 25 年或以上之裁判員，退役後可獲總會頒發「名譽裁判紀念座」。 

 

2. 裁判員違反「工作守則」、有損總會、裁判委員會或裁判聲譽者，則按情節輕重作處分： 

(1) 口頭警告，記錄在案。 

(2) 書面警告，記錄在案。 

(3) 即時停止裁判工作一個月或以上。 

(4) 取消該年度註冊(註冊費不發還)。 

(5) 情節嚴重者交由總會執行委員會處理。 

 

違反「工作守則」事項於每年度「溫故知新研討會」上點名(或不點名)、或即時通告全體

裁判員。 

 

 

 

中國香港籃球總會裁判委員會 2025-2027 

─ 2025 年 9 月修訂 ─ 


